
郝飞：
本院受理原告刘乔与

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离婚
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通知
书 、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及
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
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
答辩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
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。
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
三日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
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位伯
法 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
法缺席裁判。

辛集市人民法院

王作书：
本院受理原告杨慈与

你离婚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司
法公开告知书、合议庭成员
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
告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
达，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分
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限届
满后第三日（遇法定节假日
顺延）上午 10 时在本院 位
伯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辛集市人民法院

芦丽梅：
本院受理原告张彦普

与你离婚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司法公开告知书、合议庭组
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
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
送达，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
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
30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限
届满后第三日（遇法定节假
日顺延）上午 10 时在本院
位伯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辛集市人民法院

郭广圈、赵京：
本院受理原告刘琳与

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司法公
开 告 知 书 、合 议 庭 组 成 人
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
公 告 之 日 起 经 60 日 即 视
为 送 达 ，提 出 答 辩 及 举 证
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
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。 并 定
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
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上午
9 时 30 分 ，在 本 院 位 伯 法
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裁判。

辛集市人民法院

郭建全：
原告田丽岩与你劳动

争议纠纷一案，申请执行人
田丽岩申请执行（2016）冀
0181 民 初 18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7）冀 0181 执 463 号执行
通知书、执行裁定书、报告
财产令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
届满后次日起 5 日内，自动
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
义务。逾期仍不履行，本院
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辛集市人民法院

施月钗、王勇占：
温倩与你二人借款合

同纠纷一案，申请执行人温
倩 申 请 执 行（2016）冀 0181
民 初 203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
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
（2017）冀 0181 执 396 号 执
行通知书。自公告之日起，
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
告届满后次日起 5 日内，自
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
的义务。逾期仍不履行，本
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辛集市人民法院

三河市黄土庄镇东小汪村
村民委员会：

三河市三星水泥有限
责任公司称根据该公司于
二○○八年十一月五日与
贵方签订《土地租赁补充协
议》的约定向贵方交纳二○
一七年度租金叁万元被贵
方拒收，因此向我处申请将
应付的上述租金提存。

我处已于二○一七年
三月三十一日依法受理了
三河市三星水泥有限责任
公司的提存申请。为此特
通 知 贵 方 ，贵 方 法 定 代 表
人应持加盖村委会印章的
法 定 代 表 人 资 格 证 明 、本
人 身 份 证 、单 位 开 户 的 证
明文件（委托他人领取的，
受托人应持经公证的委托
书 、委 托 人 和 受 托 人 的 身
份证原件、复印件）到本处
领 取 提 存 款 。 否 则 ，我 处
将 根 据 法 律 规 定 ，五 年 后
将上述提存款上缴国库。

地 址 ：河 北 省 三 河 市
迎宾南路 40 号

电话：0316-3212869
河北省三河市公证处

2017年 4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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